	云南省海南省出台贯彻国办防火通知文件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33号）精神，全面提升林火管理水平和防控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近日，云南、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分别下发通知，就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做出重要部署。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要求，一要从事关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关林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边疆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意义。二要确保全省年森林火灾次数不超过1500起，森林火灾受害率低于１‰。三是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政府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林业局领导是重要责任人，单位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按职责分工，积极主动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四要加强林火管理队伍、森林消防队伍和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防扑森林火灾的综合控制能力。五要加大风景旅游区和新造林地的防火工作力度，有林单位和在林区利用森林资源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从收益中安排5—10%的经费用于本单位的森林消防。凡新造林地，要配套森林防火经费，配套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做到防火设施与工程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六要继续加强以野外火源为重点的监督管理，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七要努力营造有利森林防火工作的良好氛围。八要积极促进森林防火科技化的发展。九要建立健全森林火灾的应急预案。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要求，一要从事关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要不断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的管理水平，建设好市、县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加强培训和科枝手段的运用。三要严格执行火源管理制度，把好预防关。四要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提高扑救能力。五要落实和完善各种森林防火责任制，真正建立起“群众广泛参与、社会积极支持、部门齐抓共管、政府全面负责”的森林防火工作机制。六要早部署、严要求，切实做好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作，做到高速公路两侧无违章用火，重点火险区做到有火不成灾，把森林火灾的影响和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